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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3339                证券简称：恒太照明                公告编号：2023-009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

律责任。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1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勤勉、严谨、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

审慎、客观的立场，就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总经理任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总经理任命的议案》相关内容，我们认为，因公司原总经理李彭晴

先生辞职，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任命纪少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强公司管理与日常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纪少东

先生在 LED 照明灯具行业深耕多年的丰富工作经验和和管理能力，也将对公司的未来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董事会审议高级管理人员任命事项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恒太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总经理任命的议案》。 

二、《关于副总经理任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副总经理任命的议案》相关内容，我们认为，因公司原副总经理纪

少东先生辞职，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任命宋琪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强公司管理与日常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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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琪先生在 LED照明灯具行业深耕多年的丰富研发经验和和管理能力，也将对公司的

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董事会审议高级管理人员任命事项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恒太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副总经理任命的议案》。 

三、《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年产 500 万套 LED 灯具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年产 500万套 LED灯具项目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的议案》相关内容，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和发展战略

需要，将“年产 500万套 LED灯具项目“募投项目原实施主体主体“江苏恒太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设子公司“恒太照明（越南）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原实施地

点“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庆路西、复兴东路北、光电二路东地块”变更至“越南同

奈省仁泽县隆寿乡仁泽六工业区 6A 分区 D1 路”；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新建”变更

为“购买位于上述地点的土地及附属厂房，购置装配输送线、防静电工作台、智能检

测老化线、半自动螺丝机等生产设备”。本次公司募集资金的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是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究后进

行的合理调整。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

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年产 500万套 LED灯具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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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谢肖琳     张雅 

                                               2023 年 1月 17日 


